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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校园公共自行车的使用和管理，保障广大师生的权益，维护校园交通秩序，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校园环境，特制定本管理办法。本办法适用于丽水学院校园内公共自行车的使用、管理及相关活动。校园公共自行车旨在为师生提供便捷的校内出行方式，倡导绿色环保、低碳出行的理念。
一、自行车使用对象及使用范围
校园公共自行车仅限本校在校师生在校园内使用，不得骑出校园。每辆公共自行车设置有统一、明显的标识，标注学校名称，方便识别。每辆校园公共自行车均有唯一编号，由管理部门建立专门的车辆档案，记录车辆的基本信息。
二、自行车使用管理机制
学校建立校园公共自行车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学生处、安全保卫部、计财处、后勤服务中心、团委及各二级单位协同加强公共自行车使用的安全教育、安全行驶、规范停放、维修保养等工作。
（一）学生处：负责制定学生违反公共自行车管理行为相关处理规定。包括：对学生擅自将车子骑行出校的、对学生骑行后未将车子停放在指定停车区域内的以及对学生故意损坏车子等行为的处理办法。
（二）安全保卫部：负责做好前期车辆捐赠工作对接协调、车辆接收以及外观改装等工作。负责做好公共自行车停放点的规划和划定工作。负责对师生擅自将公共行车骑行出校门行为的监督、管理和处置；指导学生志愿者队伍做好校内公共自行车规范停放等工作；加强校内巡查，及时发现处理违反公共自行车管理规定的行为。
（三）计财处：负责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公共自行车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
（四）后勤服务中心：负责做好公共自行车日常维护维修和保养工作。
（五）团委：负责组建校内公共自行车管理学生志愿者队伍，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公共自行车规范停放管理工作，包括：对学生乱停乱放行为进行监督，及时做好现场发现乱停乱放行为学生的登记工作，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处；加强校内巡查，对发现未停放在规范停车区域的车子及时清理到停车区域内；对学生举报违反公共自行车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做好登记以及汇总反馈工作。
（六）其他各二级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师生加强公共自行车使用骑行的安全教育，要求师生严格遵守自行车使用管理规定，不发生违规使用自行车的行为，并互相做好监督工作。学校各相关部门应通过新生入学教育、安全讲座、校园网、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本办法及校园骑行安全知识，引导师生养成规范使用、安全骑行的良好习惯。
三、公共自行车使用规则
师生使用校园公共自行车要爱护车辆，避免损坏；骑行前应进行检查，确保车辆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正常运行。如发现车辆存在故障或安全隐患，应及时向管理部门报告，不得继续使用。
1.使用者在校园内骑行自行车时，应遵守校园交通规则，在道路上靠右行驶，主动避让行人。
2.骑行速度不得超过校园规定的限速（一般为15公里/小时），严禁骑行时追逐打闹、并行、双手离把、使用手机、载人等危险行为。严禁不会骑行的师生骑行。
3.严禁将公共自行车骑行出校。安全保卫部各门岗将对骑出校园的公共自行车进行拦截，并对骑行人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严禁酒后骑行自行车，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并立即终止其使用资格。
4.使用者应将自行车有序停放在学校指定的停放区域（校园共享自行车停车区）内，不得随意停放，影响校园环境和交通秩序，不得占用消防通道、应急通道、教学楼（宿舍楼）出入口等重要通道。
5.校园公共自行车禁止骑入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等室内区域及台阶、坡道等区域。
6.夜间骑行时，建议穿着浅色衣物或佩戴反光标识，注意慢行。遇有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路面湿滑时，应谨慎骑行或避免使用，以防发生意外。
7.安全保卫部有权通过校园监控系统对自行车骑行和停放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作为监督管理的辅助手段。
四、公共自行车维护与保养
1.管理部门定期对校园公共自行车进行全面的维护和保养，包括清洁、润滑、调试等工作，确保车辆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2.当自行车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时，使用者应及时将车辆停放至指定维修地点，并向管理部门报告。
3.管理部门接到维修报告后，应及时安排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4.因使用者人为原因造成自行车损坏的，维修费用由使用者承担。管理部门将根据损坏程度，收取相应的维修费用。
五、对违规行为的处理
鼓励师生对公共自行车使用违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
1.对于首次违反本管理办法，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使用者，给予口头警告，并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2.对于多次违反公共自行车行驶规范、停放要求等规定的使用者，给予全校通报批评，并要求其参加校园交通安全培训。如因使用者违规停放自行车，导致校园交通秩序受到影响或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使用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对于擅自将公共自行车骑出校园、在校园内飙车、酒后骑行、故意损坏自行车、因骑行违规导致他人受伤或重大财产损失等严重违规行为的使用者，根据学校相关校规校纪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违规行为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六、其他
校园公共自行车服务仅为师生提供便利，使用者应自行承担骑行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学校及管理部门不承担使用者操作不当或违反交通规则导致的一切个人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责任。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丽水学院安全保卫部负责解释。
